
2023 年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拟录取名单公示

公示期：十个工作日（ 2023 年 5 月 9 日至 5月 23 日 ）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批准，2023 年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拟录取

名单已确定，现予以公示。

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

专业

拟录取研

究方向

初试

成绩

复试

成绩
总成绩

备注

（含专

项、享

受加分

或照顾

政策

等）

100033599115098 赵恺宇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80 265 545

100033599115012 朱华凯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1 275 536

100033599115035 单文杰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0 269.6 529.6



100033599115007 王岩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6 269.2 525.2

100033599115097 章增妮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4 271 525

100033599004110 薛梦瑜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74 249 523

100033599115092 韩世龙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5 275 520

100033599115091 郭佐林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0 266.4 516.4

100033599114960 陈洋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3 246.8 509.8

100033599006227 李凯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9 259 508



100033599115005 宋慧然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9 256 505

100033599114993 田艺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4 244.4 498.4

100033599115104 何文桥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1 237.4 498.4

100033599114992 陈颖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9 238.2 497.2

100033599115093 汪可欣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8 237.6 495.6

100033599114918
邹湖映

月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4 251.2 495.2

100033599115119 林娜湄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7 247.6 494.6



100033599114951 杨安星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8 243.4 491.4

100033599115141 金润奕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53 238.4 491.4

100033599006235 李浩苑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8 243.2 491.2

100033599004109 李彬嘉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1 229.8 490.8

100033599114901 张志翔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49 238.2 487.2

100033599115094 张承志

125604

物流工

程与管

理

01（全日

制）物流工

程与管理

262 225 487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书面具名向本院系反映，申诉联系方式

见本院系招生简章或招生目录。

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经过资格复审确认合格后方可被录取，资格复审包括学历

学业复审、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在录取前，定向就业类别硕士生还需签订



相应协议书，非定向就业类别硕士生还需按要求完成人事档案调取。未按要求完成

所有环节或复审不通过的考生不予录取。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2023 年 5 月 9 日


